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执法依据
	案件名称
	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处罚事由
	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
	处罚结果
	救济渠道

	1
	莆城卫健医罚 〔2024〕006号
	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卫生院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123503024887058983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卫生院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
	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立案：2024年05月31日
处罚：2024年8月12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城厢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2
	莆城卫健医罚 〔2024〕006-1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卫生院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余某未取得医师资格为患者开展口腔治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
	处3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立案：2024年05月31日
处罚：2024年8月12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城厢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3
	莆城卫健医罚 〔2024〕007号
	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林建龙内科诊所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92350302MA332KCU22

	莆田市城厢区林建龙内科诊所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
	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立案：2024年05月31日
处罚：2024年8月12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城厢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